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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物權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地役權章）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章 不動產役權 第五章 地役權 本章需役及供役客體已從
土地擴張至其他不動產，
為使章名名實相符，爰將
本章章名由地役權修正為
不動產役權，其他相關條
文併配合調整之

第八百五十一條 稱不動
產役權者，謂以他人不
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
行、引水、採光、眺望、
電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
之用為目的之權。

第八百五十一條 稱地役
權者，謂以他人土地供
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
權。

一、地役權現行條文規定
以供役地供需役地便
宜之用為內容。惟隨
社會之進步，不動產
役權之 內容 變化 多
端，具有多樣性，現
行規定僅限於土地之
利用關係已難滿足實
際需要。為發揮不動
產役權之功能，促進
土地及其定著物之利
用價值，爰將「土地」
修正為「不動產」。

二、不動產役權係以他人之
不動產承受一定負擔
以提高自己不動產利
用價值之物權，具有
以有限成本實現提升
不動產資源利用效率
之重要社會功能，然
因原規定「便宜」一詞
過於抽象及概括，不僅
致 社 會 未 能 充 分 利
用，且登記上又僅以
「地役權」登記之，而
無便宜之具體內容，無
從發揮公示之目的，爰
明文例示不動產役權
之便宜類型，以利社會
之運用，並便於地政機
關為便宜具體內容之
登記。又法文所稱「通
行、引水」係積極不動
產役權便宜類型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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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凡不動產役權人得
於供役不動產為一定
行為者，均屬之；至「採
光、眺望」則為消極不
動產役權便宜類型之
例示，凡供役不動產所
有人對需役不動產負
有一定 不作 為之 義
務，均屬之。至「其
他以特定便宜之用為
目的」，則除上述二種
類 型 以 外 之 其 他 類
型，例如「電信」依其
態樣可能是積極或消
極，或二者兼具，均依
其特定之目的定其便
宜之具體內容。不動產
役權便宜之具體內容
屬不動產役權之核心
部分，基於物權之公示
原則以及為保護交易
之安全，地政機關自應
配合辦理登記，併予指
明。

第八百五十一條之一 不
動產所有人設定以使用
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後，
得經該物權人之同意，
於同一不動產設定不動
產役權。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
不動產役權後，於同一
不動產再設定以使用收
益為目的之物權者，其
再設定物權之權利行
使，不得妨害先設定之
不動產役權。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充分利用不動產，

供役不動產所有人於
其不動產先設定用益
物權後，如經該物權
人同意，自得於同一
不動產再設定不動產
役權，爰增列規定如
上。所 謂同 一不 動
產，乃指同一範圍內
之不動 產， 要屬 當
然。

三、不動產役權多不具獨
佔性，宜設有用益物
權排他效力之例外規
定，俾使物盡其用，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準此，供役不動產所
有人設定不動產役權
後，於同一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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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須經其同意，就
同一不動產更設定其
他用益物權。此際，
自應依設定時間之先
後，定其權利之優先
效力，亦即後次序之
物權權利行使，不得
妨害先設定之不動產
役權。

第八百五十二條 不動產
役權因時效而取得者，
以繼續並表見者為限。

前項情形，需役不
動產為共有者，共有人
中一人之行為，或對於
共有人中一人之行為，
為他共有人之利益，亦
生效力。

向行使不動產役權
取得時效之各共有人為
中斷時效之行為者，對
全體共有人發生效力。

第八百五十二條 地役權
以繼續並表見者為限，
因時效而取得。

一、現行條文移列為第一
項，並作文字整理。

二、需役不動產為共有
者，可否因時效而取
得 不 動 產 役 權 ？ 再
者，如數人共有需役
不動產，其中部分需
役不動產所有人終止
通行，其餘需役不動
產所有人是否因此而
受影響？現行法尚無
明 文 規 定 ， 易 滋 疑
義。鑑於共有人間利
害攸關，權利與共，
爰仿日本民法第二百
八十四條規定，增訂
第二項，明定「共有
人中一人之行為，或
對於共有人中一人之
行為，為他共有人之
利益，亦生效力」。又
本項中之「行為」係
包括「作為」及「不
作為」，亦屬當然。

三、為對供役不動產所有
人之衡平保護,如部
分需役不動產共有人
因行使不動產役權時
效取得進行中者，則
供役不動產所有人為
時效中斷之行為時，
僅需對行使不動產役
權時效取得進行中之
各共有人為之，不需
擴及未行使之其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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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即對全體共有
人發生效力；準此，
中斷時效若非對行使
不動產役權時效取得
之共有人為之，自不
能對他共有人發生效
力，爰參照前開日本
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增訂第
三項。

第八百五十三條 不動產
役權不得由需役不動產
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
權利之標的物。

第八百五十三條 地役權
不得由需役地分離而為
讓與，或為其他權利之
標的物。

配合章名修正並為標點符
號之整理。

第八百五十四條 不動產
役權人因行使或維持其
權利得為附隨之必要行
為。但應擇於供役不動
產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為之。

第八百五十四條 地役權
人，因行使或維持其權
利得為必要之行為。但
應擇於供役地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不動產役權人為遂行其權
利之目的，於行使其不動
產役權或維持其不動產役
權起見，有另須為必要行
為之時，學者有稱此必要
行為為「附隨不動產役
權」，並認為其與「主不動
產役權」同其命運。故此
必要行為非指行使不動產
役權之行為，乃行使不動
產役權以外之另一概念，
如汲水不動產役權於必要
時，得為埋設涵管或通行
之附隨行為，即其適例。
因此，為期立法之明確，
並杜爭端，爰於「必要行
為」上增加「附隨」二字。

第八百五十五條 不動產
役權人因行使權利而為
設置者，有維持其設置
之義務。其設置由供役
不動產所有人提供者，
亦同。

供役不動產所有人
於無礙不動產役權行使
之範圍內，得使用前項
之設置，並應按其受益
之程度，分擔維持其設
置之費用。

第八百五十五條 地役權
人，因行使權利而為設
置者，有維持其設置之
義務。

供役地所有人，得
使用前項之設置。但有
礙地役權之行使者，不
在此限。

前項情形，供役地
所有人，應按其受益之
程度，分擔維持其設置
之費用。

一、為行使不動產役權而須
使用工作物者，該工作
物有由不動產役權人設
置者；亦有由供役不動
產所有人提供者。在該
設置如由供役不動產所
有人提供之情形，因其
係為不動產役權人之利
益，自應由不動產役權
人負維持其設置之義
務，始為平允，爰增訂
第一項後段規定如上。

二、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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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合併規定為
一項，俾求文字簡潔。

第八百五十五條之一 供
役不動產所有人或不動
產役權人因行使不動產
役權之處所或方法有變
更之必要，而不甚礙不
動產役權人或供役不動
產所有人權利之行使
者，得以自己之費用，
請求變更之。

一、本條新增。
二、設定不動產役權時，雖

定有行使不動產役權
之處所或方法，惟供役
不動產所有人或不動
產役權人認有變更之
必要時，有無請求變更
之權？現行法尚無明
文規定，學者通說採
肯定見解。基於誠信
原則，如其變更不甚妨
礙不動產役權人或供
役不動產所有人權利
之行使，應無不許之
理。爰仿德國民法第
一千零二十三條、瑞
士民法第七百四十二
條立法例，明定供役
不動產所有人或不動
產役權人得以自己之
費用請求變更不動產
役權人行使權利之處
所或方法，以期明確。

第八百五十六條 需役不
動產經分割者，其不動
產役權為各部分之利益
仍為存續。但不動產役
權之行使，依其性質，
祇關於需役不動產之一
部分者，僅就該部分仍
為存續。

第八百五十六條 需役地
經分割者，其地役權，
為各部分之利益，仍為
存續。但地役權之行
使，依其性質，祇關於
需役地之一部分者，僅
就該部分仍為存續。

配合章名修正並為標點符
號之整理。

第八百五十七條 供役不
動產經分割者，不動產役
權就其各部分仍為存
續。但不動產役權之行
使，依其性質，祇關於供
役不動產之一部分者，僅
對於該部分仍為存續。

第八百五十七條 供役地
經分割者，地役權，就其
各部分，仍為存續。但地
役權之行使，依其性質，
祇關於供役地之一部分
者，僅對於該部分仍為存
續。

配合章名修正並為標點符
號之整理。

第八百五十八條 （刪除）第八百五十八條 第七百
六十七條之規定，於地
役權準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為配合第七百六十七

第二項之增列，本條
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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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五十九條 不動產
役權之全部或一部無存
續之必要時，法院因供
役不動產所有人之聲
請，得就其無存續必要
之部分，宣告不動產役
權消滅。

不動產役權因需
役不動產滅失而消滅。

第八百五十九條 地役權
無存續之必要時，法院
因供役地所有人之聲
請，得宣告地役權消滅。

一、不動產役權因情事變
更致一部無存續必要
之情形，得否依本條
規定聲請法院宣告不
動產役權消滅，法無
明文，易滋疑義，為
期明確，爰於本條增
列不動產役權之一部
無存續必要時，供役
不動產所有人亦得聲
請法院就其無存續必
要之部分，宣告不動
產役權消滅，俾彈性
運用，以符實際，並
改列為第一項。又不
動產役權原已支付對
價者，不動產役權消
滅時，不動產役權人
得 依 不 當 得 利 之 規
定，向供役不動產所
有人請求返還超過部
分 之 對 價 ， 乃 屬 當
然，不待明定。

二、不動產役權於需役不
動產滅失時，是否仍
須依本條第一項向法
院聲請宣告不動產役
權消滅，學說上有不
同意見。為免爭議，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
上開情形其不動產役
權當然消滅，毋待法
院 為 形 成 判 決 之 宣
告。

第八百五十九條之一 第
八百三十四條至第八百
三十六條之三之規定，
於不動產役權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不動產役權與地上權

均使用他人土地之物
權，性質近似，爰增
訂本條，明定不動產
役權拋棄時應盡之義
務、不動產役權地租
之增減、不動產役權
之終止、預付地租對
受讓人之效力、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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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方法經登記及
違反約定使用方法之
效力等均準用地上權
之相關規定。

第八百五十九條之二 不
動產役權消滅時，不動
產役權人所為之設置準
用第八百三十九條之規
定。

一、本條新增。
二、不動產役權消滅時，

不動產役權人有無回
復原狀之義務，以及
其與供役不動產所有
人間就不動產役權有
關之設置，權利義務
關係如何？現行法尚
無如第八百五十條之
七農用權準用第八百
三十九條地上權之規
定，適 用上 易滋 疑
義，爰參酌學者意見
並斟酌實際需要，增
訂準用規定。又本條
之「設置」，係指不動
產役權人為行使不動
產役權而為之設置，
應屬當然。

第八百五十九條之三 基
於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
物權或租賃關係而使用
需役不動產者，亦得為
該不動產設定不動產役
權。

前項不動產役權因
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
權或租賃關係之消滅而
消滅。

一、本條新增。
二、為發揮不動產役權之

功能，增進土地及其
定著物之價值，爰增
訂第一項將得設定不
動產役權之人，不限
於需役不動產之所有
人，地上權人、其他
基於以使用收益為目
的之物權或租賃關係
而使用需役不動產
者，亦得為之。

三、前項之不動產役權乃
基於以使用收益為目
的之物權或租賃關係
而使用需役不動產者
為自己使用需役不動
產之利益而設定，其
設定又無須得到土地
所有人之同意，是
以，該不動產役權之



8

存續自應與原得使用
需役不動產之權利
同，爰增訂第二項使
其隨原權利消滅而歸
於消滅。

第八百五十九條之四 不
動產役權亦得就自己之
不動產設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按現行供役不動產僅

限於對他人土地設定
之，若供役不動產為
需役不動產所有人所
有，所有人本得在自
己所有之不動產間，
自由用益，尚無設定
不動產役權之必要，
且有權利義務混同之
問題，是自己地役權
承認與否，學說上不
無爭議。然而隨社會
進步，不動產資源有
效運用之型態，日新
月異，為提高不動產
之價值，就大範圍土
地之利用，對各宗不
動產，以設定自己不
動產役權方式，預為
規劃，即可節省嗣後
不動產交易之成本，
並維持不動產利用關
係穩定。例如建築商
開發社區時，通常日
後對不動產相互利用
必涉及多數人，為建
立社區之特殊風貌，
預先設計建築之風
格，並完整規劃各項
公共設施，此際，以
設定自己不動產役權
方式呈現，遂有重大
實益。對於自己地役
權，德國學說及實務
見解亦予以承認。為
符合社會脈動，使物
盡其用，並活絡不動
產役權之運用，爰增



9

設自己不動產役權之
規定，以利適用。

第八百五十九條之五 本
章關於不動產役權之規
定，於前二條不動產役
權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基於以使用收益為目

的之物權或租賃關係
而使用需役不動產
者，為該不動產設定
之不動產役權，以及
自己不動產役權，除
不動產役權之設定人
及設定客體與一般不
動產役權有異者外，
其餘本質上仍無不
同，爰明定準用本章
關於不動產役權之規
定。


